
桂 林 理 工 大 学 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  

  
 

 

关于做好 2015 年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毕业资格审核工作的通知  

  

 
   

各衔接院校、校内助学班： 

根据桂考委办【2015】12 号《关于做好 2015 年上半年高等

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资格审核工作的通知》及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高

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管理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要求，

为规范毕业申请流程，有序、高效完成我校 2015 年上半年自学

考试毕业审核工作，现将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，请做好毕业资格审

核各项工作。 

一、毕业申报条件： 

（一）通过本专业计划所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，并取得合格

成绩。 

（二）完成规定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或其他实践环节学习的

考核（考试）任务并取得合格成绩。 

（三）办理本科毕业的，必须持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属国民教

育系的各类专科及专科以上学历证书。 

二、送审材料的要求: 

（一）档案袋内置毕业生登记表（一式两份）、考生有效身份

证复印件（注意有效期），衔接考生还需考试计划外的实践与应



用课程纸质成绩单（样本见附件 1）。往届专科毕业生申请自考

本科毕业的，由各单位核验专科毕业证原件后向我校提交盖章的

毕业证复印件；同时还须附上由省级学历认证部门出具的中国高

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,或在中国学信网(www.chsi.com.cn)下载

打印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（样本见附表 2、附表 3）。 

（二）应届专本衔接考生申请本科毕业的，如在 2015 年 6 月

9 日前未能上交毕业证复印件的，需出具所在衔接院校开具的其

所读专业及毕业时间的证明。衔接院校需在 6 月 30 日前上交核

验盖章的毕业证复印件，否则，本次不受理其本科专业的毕业申

请。属于中职与自学考试专科衔接试点的考生，参照执行。 

（三）衔接考生的毕业生登记表中“单位(院系)意见”栏，

除盖衔接单位公章外还要加盖日期戳或填写日期。 

三、考生信息： 

（一）考生申请毕业时使用的姓名及身份证号，必须与目前

使用的身份证上的信息一致。如身份证在自考系统中的信息与考

生实际不符的，不能办理毕业。如果考生所有课程通过后更改姓

名或身份证号的，必须向桂林理工大学自考办申请更改新信息，

并以新信息报考至少一门或一门以上课程的考试。 

（二）毕业证书默认使用考生自考准考证照片。要求为免冠

蓝底相片，考生需穿着深色有领衣服照相。对穿着吊带衣服的、

红白底、大头贴、齐腰照等不符合毕业证书照片要求的，考生必

须回桂林理工大学自考办重新照相，现场录入广西自学考试管理

系统。 

四、毕业材料整理： 

（一）各单位将毕业材料预审完毕后，录入《桂林理工大学

自学考试毕业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，按层次、专业代码、准考

证号升序排列，并将电子版发送至 81655857@qq.com，纸质材料



一份加盖单位公章随材料送交我办。 

（二）将毕业生档案材料按《桂林理工大学自学考试毕业申

报汇总表》顺序整理好上交（注：在档案袋右上角用铅笔写上办

班单位名称）。 

五、材料交接： 

（一）毕业材料交接：2015 年 05 月 23 日下班前交桂林理

工大学自考办。 

（二）毕业证书领取时间：2015 年 7 月 16 日。 

（三）联系人：涂老师    联系电话：0773-5896196 

六、收费标准： 

根据文件精神，办理毕业证不收取工本费。毕业证封皮由考

生自愿购买，10 元/本，由各单位统一收取后交我校。 

七、毕业证书电子注册及查询认证： 

（一）各单位必须于 2015 年 7 月 19 日前将领取的毕业证书

发放完毕。要求考生对证书上的信息现场核对，并将核对结果于

2015 年 7 月 25 日前反馈我办。如各单位没有按期反馈，我办将

按学生信息无误上报区自考委。 

（二）我区本次毕业数据将于 2015 年 8 月 1 日报送教育部

考试中心，网上查询毕业信息时间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确定，请注

意通知考生。如学生确实急需认证的，可自行到广西大学生就业

服务中心办理学历认证报告，联系电话为 0771-5320961。 

（三）考生及用人单位可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信息网

（ www.ste.net.cn ） 及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学 生 信 息 网

（www.chsi.com.cn）查验毕业证书真伪。 

（四）毕业证书一旦上网注册，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错误，

均不能再进行更正。 

（五）毕业证书及毕业生登记表遗失、损毁，不予补发原件。



但可按《广西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遗失毕业证书的处理办

法》的规定申请办理《毕业证明书》或毕业生登记表复印件。《毕

业证明书》具有与毕业证书同等效力。 

请各单位严格执行毕业证书办理规定，准确无误完成本次毕

业审核工作。 

    

附件：1. 桂林理工大学自考衔接实践与应用课程成绩单 

2．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(样本) 

           3.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(样本) 
4．桂林理工大学自学考试毕业申报汇总表 

5．广西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办理所需材料一览 

 

 

 

 

 

 桂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1： 

 

桂林理工大学自考衔接实践与应用课程成绩单 

 

专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专业代码： 

学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准考证号： 

序号 实践与应用课程名称 成绩 

1   

2   

3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衔接单位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
附表 2： 

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(样本) 

 

 

 

 



附表 3： 

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(样本) 

 

 



附件4： 

桂林理工大学自学考试毕业申报汇总表 
助学单位(公章):                制表人：             制表时间： 

序号 院校名称 准考证号 姓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层次 
是否提供专科毕

业证复印件 
备注 

1      本科/专科 是/否  

2         

3         

4         

5         

6         

7         

说明：1、请将此表制作成 Excel 电子表格，并按要求填写； 

      2、此表所列名册顺序须与毕业生档案袋顺序一致。     



附件5： 

广西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办理所需材料一览 
 

序号 项目名称 份数 备注 

1 毕业生档案袋 1 必须用黑色签字笔填写 

2 毕业生登记表 2 必须用黑色签字笔填写 

3 身份证复印件 1 正反面复印，在有效期内 

4 实践与应用课程成绩单 1 衔接学生需提供 

5 专科毕业证复印件（应届衔接毕业生提供毕业证明） 1 需加盖单位公章 

6 学历认证报告或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1 办理本科毕业证学生提供 

（应届衔接毕业生不用提供） 

7 沟通考试课程合格证  校内助学班学生需提供 

 


